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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龚倩 本报记者 徐疆

本报讯 时值第十一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日前，2019年义
乌市防灾减灾进校园暨平安校园建设推进会在义乌市江东中
学举行。

上午9点，随着一阵尖厉的地震警报声响起，全体学生立
即作出应急反应，双手用书本护住头部，蹲靠在桌下，扶住桌
脚；当疏散警报响起后，全体师生立即按照预先制定的疏散路
线安全有序地撤离到学校大操场，圆满完成了地震应急避险疏
散演练任务。

除了“防震疏散”演练，学生还展示了防溺水的自救与他救

方法，并通过三句半表演宣传防溺水知识。义乌市紧急救援协
会还向全体与会人员和学校师生展示救援装备，普及救援
常识。

推进会上，义乌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楼建明对2019年
义乌市平安校园建设工作再作强调和部署。会议要求，义乌校
园安全工作以“安全稳定，创新提升”为主线，要强化责任担当，
落实学校、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责任；要抓住主要矛盾，加
强实验室、食堂、宿舍管理，切实保障消防安全，同时加强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全力减少学生非正常死亡；要落实安全工作机
制，通过强化安全教育、科技手段、问责制度等，切实加强对学
校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科学制定工作方案，层层落实领导

责任。
会上，主办单位还授予了急救心脏骤停学生的义乌中学教

师团队“敬业奉献奖”锦旗，授予救起两位溺水初中生的徐江小
学家长余富红“见义勇为好市民”锦旗。同时，江东中学被义乌
市应急管理局设为“避灾安置中心”。

义乌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教育局、应急管理局、执法
局、文旅局、市场监管局、红十字会分管领导，各镇街分管政
法领导，以及各中小学（含民办）、公办幼儿园、直属单位主
要领导，各中心校安全网络管理人员等参加会议，并观摩了
江东中学全体师生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活动。

通讯员 骆旭蓉

本报讯 5月22日上午，义乌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全市首
起“套路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以寻衅滋事罪、诈骗罪、敲
诈勒索罪判处犯罪集团首要分子陈某坤有期徒刑14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其余7名被告人因犯寻衅滋事罪、诈
骗罪、敲诈勒索罪、虚假诉讼罪、介绍卖淫罪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1年4个月到8年不等的刑期。

经审理查明，以被告人陈某坤为首的犯罪集团，纠集被
告人刘某红、苏某太、汪某德、龚某丹为骨干，被告人陈某

晖、张某君、周某宇为成员，以收取“违约金”“保证金”“中介
费”等为由，骗取被害人上述费用；诱导被害人签订金额翻
倍的借款合同，事后采用暴力、威胁手段讨债、替人出头；为
了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对借款人及其家属以泼油漆、贴大
字报、聚众造势等方式滋扰、哄闹，使被害人产生极大的心
理恐惧。

据悉，该犯罪集团及其成员实施了寻衅滋事、诈骗、敲
诈勒索、虚假诉讼、介绍卖淫等犯罪行为，义乌法院根据各
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义乌首起“套路贷”案件宣判
主犯一审获刑14年

派出所迎来律师
做“老娘舅”

义乌开启“警律联调”法律服务新模式
通讯员 冯丽敏

本报讯 近日，义乌市公安局北苑派出所联手浙江冠森律
师事务所设立的“警律联调”法律服务点在派出所挂牌运营。

服务点的设立，高效地将律师精通法律的专业优势、相对
中立的职业特点和丰富的办案经历融入到调解工作中，让调
解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确保过程和结果的合法性，提高调解
效率和成功率；同时，这样的模式也提升了派出所在化解矛盾
纠纷中的有效性，减少日常接处警中民事纠纷化解对警力的
过度占用。

每周五上午，律所都会安排一名律师在北苑派出所服务
点值班，与民警一起工作。值班律师会积极参与派出所组织
的纠纷调解，对于当天未能调处的案件，所内律师间会无缝对
接，确保案件后续处理落到实处。若遇到派出所有特殊情况
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协助的，律师也会尽快参与提供法律服务。

只进一扇门
办一揽子事

义乌佛堂镇新设“有事我来办”窗口

通讯员 何清

本报讯 谁家的屋漏了，村里的树倒了，企业的劳资纠纷，
施工方的工程款结算……近日，义乌佛堂镇把这些看似鸡毛
蒜皮的“小事”归拢到一起，开设“有事我来办”窗口。群众交
口称赞：“这是个接待有温度、办事有速度、追责有制度的地
方。”

“有事我来办”窗口的“主营业务”范围非常广,涉及群众
的事、企业的事、基层的事。窗口的设立不仅有效深化了“三
服务”，还切实把群众的事往心里装，大幅提升了群众的生活
幸福感。

事实上，这背后是佛堂镇创新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
企业的一整套机制，全面涵盖镇级、工作片、社区、村庄等多层
组织，通过党员联系农户、村两委集中办公、镇干部下村办公
等举措，把干部群众紧紧“拴”在一起。

此外，“有事我来办”也是佛堂镇对内革新的一次重大突
破。窗口接待，内部加压，事后回访，将“有事我来办”推进到

“有事办不成，接受举报”和“周五下村办，有事主动办”等深水
区，让服务群众不再是纸上谈兵。

通讯员 斯瑶

本报讯 日前，义乌市司法局团委开展了“青春创业新
时代 法治助力新发展”主题活动，成立了全市首家青年创
业法律服务指导站，为周边青年创客们提供定点法律服
务。

据介绍，青年创业法律服务指导站采用了全程式、陪护
式、双赢式法律服务模式。目前由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
务所青年律师团队、义乌市公证处青年公证团队与周边有
法律服务需求的创业公司建立了一对一服务，从企业注册
创立初期就为企业定制法律服务方案，帮助企业有效规避
法律风险，减少创业路上因为不懂法带来高额的法律维权
成本。

活动初期，义乌市司法局团委走访了多家青年初创企
业，倾听青年心声，了解青年需求，交流过程中，不少青年创
业者坦言在企业初创过程中，由于法律知识缺乏，时常会遇

到商标、外观设计等侵权现象，或者合同文本不规范等问
题，诉讼多、维权难的情况不知该如何应对。

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青年律师、青年公证员思维活
跃，更易接受新鲜事物，由他们为初创企业服务更易与创业
者交流互动，形成常态化工作联系，“在新产品开发、新技术
运用等方面可以先行先试，及时预判法律风险，有效预防在
创新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问题。”同时，对于青年律师而言，成
立公益法律服务指导站也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学习、交流、展
示的平台，帮助青年律师有效拓展交流渠道，扩大执业范
围，与青年创业者实现互补和共赢。

下一步，义乌市司法局团委还将根据青年创业的实际
情况，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等多方法律服务资源，在
市场周边、电商园等地设立青年创业法律服务指导站，开
办法治沙龙，与青年创业者交流创业过程常见的法律问
题，帮助创业者更好地知法、懂法、用法，积极营造优质的
营商环境。

通讯员 蒋瑶瑶

“Do not hit the train with
stones or other objects.”近
日，义乌铁路公安分局“铁路
安全宣传团”来到大陈小学，
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英
双语”铁路安全宣传。

课堂上，宣讲员用生动的
语言、鲜活的事例介绍了铁路
安全知识、火车的演变史以及
义乌铁路线路的基本情况，并
就铁路安全注意事项进行了
“双语互动”，深受孩子们
喜欢。

孩子们说，回去后要把今
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
朋友，共同爱护铁路，遵守铁
路交通规则。

强化责任担当 落实管理责任
义乌市召开平安校园建设推进会

青春创业新时代 法治助力新发展

义乌首家青年创业法律服务指导站成立

中英双语宣传 共建平安铁路


